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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二零一六年債券的

第三份修訂協議及

原平邊契據的補充契據

緒言

在第二份修訂協議項下有關二零一六年債券的原可換股債券文據的修訂生效前，董事會

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訂立第三份修訂協議，以進一步修

訂原可換股債券文據及原債券條件。

第三份修訂協議

根 據 第 三 份 修 訂 協 議 ， 訂 約 方 同 意（ 其 中 包 括 ）將 二 零 一 六 年 債 券 的 本 金 額 修 訂 為

289,956,540港元及將二零一六年債券的到期日延後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的公告，內

容有關根據當時的一般授權發行二零一六年債券；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的公告，內容有關二零一六年債券的到期情況； (ii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

五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公告（「框架協議公告」），內容有關框架協議（經補充框架

協議及第二份補充框架協議修訂）及 (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公告（「十

二月十六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公告（「三月二十二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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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關修訂協議。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框架協議公告、十二月十

六日的公告及三月二十二日的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在第二份修訂協議項下有關二零一六年債券的原可換股債券文據的修訂生效前，董事會宣

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訂立有關二零一六年債券的第三份修訂

協議及原可換股債券文據的補充契據（「第三份修訂協議」），以進一步修訂原可換股債券文

據及原債券條件。

第三份修訂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第三份修訂協議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訂約方： (a) 本公司；及

(b) 債券持有人。

於本公告日期，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各債券持有人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原可換股債券文據及原債券條件（經其後修訂協議修訂）之修訂

根據第三份修訂協議，訂約方同意（其中包括）以下有關原可換股債券文據（經其後修訂協

議修訂）所載條款之主要修訂：

(a) 二零一六年債券的本金額進一步修訂為289,956,540港元（「六月五日經修改款項」）；

(b) 只要二零一六年債券仍未贖回，則本公司於開展或進行任何集資活動前，必須首先向

債券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並就所得款項擬用途獲得債券持有人的同意，倘：

(i) 集資活動擬於單一交易中籌集超過5,000,000港元；或

(ii) 擬於有關集資活動中籌集的款項與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或之後進行的其他集

資活動所籌集的所有款項合計超過2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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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本公司已事先向債券持有人發出三日書面通知，表示其有意進行有關集資活動及

所得款項擬用途，而債券持有人已對此表示同意；

(c) 本公司須於經延後到期日（定義見下文）或之前：

(i) 完成所有登記及其他手續，以執行及落實根據江蘇興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江蘇興

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以債券持有人為受益人所簽立的按揭以一艘挖泥船作出

且授予債券持有人的擔保，及向債券持有人交付所有相關證書及其他文件的原件；

(ii) 促使江蘇翔宇環保設備有限公司（「江蘇翔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及江蘇興宇

須 (1)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交付所有關於分別位於中國江蘇省的一所工業物業及

位於中國山東省的一所住宅物業（統稱「該等物業」）的原所有權證；及 (2)於江蘇興

宇及江蘇翔宇各自以債券持有人及╱或其聯屬公司為受益人所簽立有關該等物業按

揭協議的各生效日期起計 10個營業日內，完成所有登記及其他必要手續，以執行

及落實以該等物業作出且授予債券持有人及╱或其聯屬公司的擔保，及向債券持有

人及╱或其聯屬公司交付所有相關證書及其他文件的原件。

訂約方亦協定（其中包括）以下原債券條件（經其後修訂協議修訂）的主要修訂：

(a) 將二零一六年債券的到期日延後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經延後到期日」）；

(b) 六月五日經修改款項按以下利率計息：

期間 年利率

由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直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天） 13%
由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直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包括首尾兩天）（附註） 18%

附註：倘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償還 66,200,000港元或以上的未贖回六月五日經修改

款項，此期間的年利率應為13%而非18%。

(c) 除非過往已獲贖回、購買或註銷，否則本公司應於到期日贖回所有未贖回的二零一六

年債券，總額為304,867,456港元，相當於六月五日經修改款項加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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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倘本公司未能支付到期的任何款項，則該欠付款項將由相關到期日期起直至有關欠付

款項（連同就此產生的所有違約利息）獲悉數支付日期（包括當日）止期間，按年利率

18%累計違約利息；

(e) 本公司可於任何時候，透過提前不少於三日向債券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提前償付六

月五日經修改款項，且所有於六月五日經修改款項的累計利息亦應於有關提前償付日

期支付；及

(f) 董事會組成的任何變動或現有董事的職位及職能變更必須經債券持有人的同意。

除經其後修訂協議補充及修訂者外，第三份修訂協議的訂約方確認，原可換股債券文據及

原債券條件的一切條文將持續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及執行董事劉開進先生；副主席及執行董事伍斌先生；執行董事及行政

總裁吳旭澤先生；及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行董事及副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

生、陳銘燊先生及梁澤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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